公        告
各银行、房地产发展商及购房者：
为方便群众，实现“为民、便民、利民”服务宗旨，中山市土地房产产权档案馆近期制定了如下措施。
一、2011年6月15日开始受理房地产发展商代办《住房证明》的查询业务。

二、2011年9月1日再接受由银行机构代办《住房证明》的查询业务。

三、2011年9月7日实行了群众办理《住房证明》免填表服务。

三种业务的推出不仅大大提高窗口服务办事效率，更备受广大群众欢迎和认可。为进一步方便群众，我馆从2011年11月1日开始实行发展商和银行机构代办《住房证明》免填表服务。届时广大购房者在签订购房合同时,只须向发展商或银行机构提交出具《住房证明》相关资料即可。
办理程序如下：


详见国土资源局在线网站http://www.zsfdc.gov.cn/dangan/《发展商和银行代办住房证明办事指引》。
我馆已开通中山市房地产档案查询语音咨询业务，热线为88833130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山市土地房产产权档案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0月25日
4.五个工作日后到查阅窗口领取证明。








2.发展商（银行机构）录入并上传查询登记表电子文件并打印申请表。


档。





1.签定购房合同时提交住房证明资料或填写住房声明。








3.到查阅窗口提交已加盖公章的住房证明资料及申请表并交费。











